附件5

內政部警政署99年度警察機關防情研習學員報到應注意事項

壹、報到時間：
99年7月8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時10分至10時。
貳、報到地點：
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（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1號）。
參、交通工具：

參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首頁 http://www.rad.gov.tw＞資訊服務區＞中心簡介＞交通指南之網站。
肆、報到應攜帶文件及自備物品：

一、調訓公文。

二、服務證。

三、健保卡。
四、輕便換洗衣物。
伍、服裝規定：

請著素色服裝，並自備輕薄外套禦寒。

陸、如遇颱風等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時（以南投縣為準），該期順延，另擇期辦理。









